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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2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金山苑供气职能分离移交改造工程

建设项目相应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发生的变动主要为：

1、项目设计管线长 8.52km，实际建设天然气管线埋地长度 8.40km；

2、项目建设中未产生清管废渣，项目挖方随挖随填，余方全部综合利用于本项目，

无弃方；

3、施工期间未产生设备滴漏、检修产生的废油

结合现场调查情况，通过项目建成后与环评阶段比对分析，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

变动，纳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1、废水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车辆、机械设备的冲

洗废水以及管道试压清管所排放的含泥沙、杂质等固体杂质的污水。

由于施工期间不单独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民房

家的污水设施处理；施工期生产废水（车辆、机械设备冲洗含沙废水）通过施工工地

临时废水沉淀池经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不外排。

2、废气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废气（柴油机械废气和运输车辆

尾气）及焊接烟尘。

项目通过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缩短施工周期，减少施工现场的工作面，堆放场地加

盖蓬布或洒水，周围设置封闭围栏，施工车辆采取篷布加盖措施有效控制施工扬尘；通过

加强施工机械保养维护，提高机械正常使用率，场内施工内燃机械（如铲车、挖掘机、发

电机等）安置有效的空气滤清装置，并定期清理，有效控制施工废气；

本项目采用氩弧焊打底，加手工焊填充盖面，有效控制焊接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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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噪声来源于施工活动中的施工机械运行、汽车运输等。主要为施工机械

（钻机、运输车辆、切割机、柴油发电机、混凝土翻斗车和震捣棒等）及风机发出的噪声。

项目通过合理安排施工工期，在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同时加强设备维修与保养，在运

输道路设立标志牌，限制车速；并合理进行平面布置；对于周边敏感点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声障，降低对敏感点的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燃气管道的施工分段分别进行，施工期间不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中产生的生活

垃圾经分类收集后，由来复镇环卫统一收运。施工废料主要为建筑垃圾、废焊条及废弃管

材等。在施工现场设立定点废料处，产生的少量建筑垃圾直接用于场地平整和道路填筑，

废弃管材能够回收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有偿委托清运处理。施工器械故障均运送

到专业的维修厂进行检修。本项目清管时未产生管道废渣。项目挖方随挖随填，余方全部

综合利用于本项目，不产生弃方。施工期间未产生设备滴漏、检修产生的废油。

5、生态保护及恢复

本项目管线工程施工作业及临时堆土布设于管道作业带内，分段施工，最大程度较少

了施工临时占地，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期全部进行场地恢复。对占用绿化带区域采用乔、

灌、草综合恢复绿化，恢复绿化区前进行土地整治，包括表土回覆，恢复绿化能起到保护

环境、防治污染、维持生态平衡。

项目施工期已结束，施工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接到有关环境污染的环保

投诉。

（二）运营期

经调查，本项目管线所输送的介质为经过净化后的洁净天然气，不涉及脱硫，全

线采用密闭输送，正常工况下生产装置无废气排放；巡线人员巡线期间少量生活废水

依托沿线来复镇现有的居民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巡线期间不在现场吃住，无生活垃圾

及其他固体废弃物产生；项目运营期管道采用埋地敷设方式，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天然

气管道不会产生噪声污染；。






